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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引言 
 
  因應《2013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下

稱“《2013年條例草案》委員會”）於2月14日的來函的要求，政府

當局就於2014年1月6日的《2013年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後所接獲的

意見書的綜合回應如下： 
 
 
立法原意 
 
2.  透過《2013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下稱“《條

例草案》”)以立法規管行之有效的長洲及坪洲街坊代表選舉，是本

署與鄉議局於2012年經仔細檢討後取得的共識。立法原意是在規範街

坊代表選舉的同時，尊重和盡量保留各項為居民熟悉的原有選舉安

排，包括選民資格、議席數目及投票制度等。 
 
3.  《村代表選舉條例》（下稱“《條例》”）經修訂後，將會透

過新訂的 「鄉郊地區」一詞包括「鄉村」(即現有鄉村、原居鄉村及

共有代表鄉村)及「墟鎮」，「村代表」、「原居民代表」及「居民代表」

等詞語亦將繼續保留於《條例》中，現時《條例》中所訂明的原居鄉

村及現有鄉村數目、原居民代表及居民代表議席數目和選舉制度等，

均不會改變，而日後經法定選舉選出的街坊代表並不會被歸納為村代

表的一種。 
 
 
諮詢工作 
 
4.  與鄉議局就立法建議取得共識後，本署亦就建議諮詢離島區

議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及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並得到他們支持。

我們也有就立法建議及選舉安排細節諮詢長洲鄉事委員會(下稱“鄉

事會”)及坪洲鄉事會，亦得到他們支持。 
 
5.  至於有意見指長洲鄉事會未有就立法規管街坊代表選舉一事

諮詢居民及地區團體，離島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已與長洲鄉事

會跟進。長洲鄉事會回覆表示已於去年舉行的執行委員會和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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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討論有關立法建議。該會指出鄉議局現時有 27 個鄉事會，其中 25
個鄉事會主要由村代表組成1，其選舉均已受現行《條例》規管。由

於長洲及坪洲鄉事會的正、副主席與其他鄉事會的正、副主席一樣，

可成為鄉議局成員，因此接受同樣法律規管是理所當然的，而建議修

訂《條例》以至包括街坊代表選舉實有助加強對選舉的監察。鑑於有

關建議並沒有對現行選舉方法作出任何改動，該會並沒有進一步徵詢

居民意見。長洲鄉事會的詳細回覆載於附件。 
 
 
長洲與《村代表選舉條例》 
 
6.  一如本署於《2013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所述，政府的立

場是，根據《條例》的立法原意，只有新界區內在 1898 年時已存在

的原居鄉村(包括「原居鄉村」和「共有代表鄉村」)，而該等鄉村在

1999 年已經設有村代表制度(該年舉行了《條例》生效前的最後一輪

村代表選舉)，才會被納入《條例》之下的原居鄉村。長洲並非《條

例》之下的原居鄉村，亦從來沒有村代表選舉制度。 
 
7.  事實上，本署曾參考以下紀錄，當中顯示： 
 

(1) 政府與鄉議局經多年研究後，在 1991 年共同編制的《新界原

有鄉村名冊》中，清楚指出長洲屬「墟鎮」，而非「鄉村」； 
(2)  新界土地的「集體契約」一般除了登記有業權人的名字外，

亦記有鄉村的名稱。長洲的「集體契約」並未記有任何鄉村；  
(3) 《在新界小型屋宇政策下之認可鄉村名冊》中並不包括長

洲；及 
(4)  現行的《長洲鄉事會組織章程》訂明該會是由 39 名街坊代表

組成，亦無證據顯示長洲過往曾經有專為原居民而設的村代

表選舉。 
 
8.  事實上，除《2013 年條例草案》委員會外，立法會民政事務

委員會及《2009 年村代表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亦曾

就有關議題作出詳細討論，本署亦已提供書面回覆2，政府的立場亦

一如上文第 6 及 7 段所述。 
 

                                                 
1 長洲鄉事會及坪洲鄉事會主要由街坊代表組成。 
2 請參閱立法會 CB(2)580/08-09(01)號文件、CB(2)1506/08-09(02)號文件、CB(2)2156/08-09(01)
號文件（第 13 至 20 段）、CB(2)20/09-10 號文件（第 32 至 41 段）、CB(2)575/13-14(01) 號文件

（第 2 至 7 段）及 CB(2)653/13-14(01) 號文件（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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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代表選舉制度 
 
9.  本署因應2013年12月3日會議及2014年1月13日會議曾提交回

應文件3，當中已詳細解釋其就街坊代表選舉制度的立場及理據。 
 
10.  總括而言，鄉議局、長洲鄉事會及坪洲鄉事會均支持保留沿

用多年的選舉制度。而且，鑑於街坊代表選舉的街坊代表數目較多，

政府建議的選舉制度的當選者會以較高票數當選，從而提高其認受性

及代表性。因此，我們認為保留現行的選舉制度是合適的安排。 
 
 
其他鄉事會選舉 
 
11.  政府多年來一直致力與鄉議局檢討鄉事會選舉安排。現時，
未受法例監管的鄉事會選舉須按各鄉事會的《組織章程》進行；而各
《組織章程》則須符合本署發出的《鄉事委員會選舉範則》，《鄉事委
員會選舉範則》剛於 2012 年進一步優化。政府會繼續與鄉議局及鄉
事會保持緊密溝通，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在尊重鄉郊歷史傳統的基礎
上，繼續探討如何進一步優化鄉事會選舉。 

 
 
 
 
民政事務總署 
2014 年 2 月 
 
 

                                                 
3 請參閱立法會 CB(2)575/13-14(01)號文件(第 8 至 13 段)及 CB(2)811/13-14(02)號文件(第 4 至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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